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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府办发 〔２０２５〕１８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

«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农业社会化服务

体系建设的若干措施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«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措施»已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５年９月１１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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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农业社会化服务

体系建设的若干措施

　　为加快构建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,发展农业新质

生产力,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,促进乡村全面振

兴,制定如下措施.

一、科学布局服务网络.围绕“布局合理、功能完善、服务专

业、便捷高效”的目标,科学规划构建覆盖粮食、蔬菜、瓜果、畜禽、

水产等全产业,满足产前、产中、产后全链条需要的农业社会化服

务体系.至“十五五”期末,布局２０个以涉农区为服务范围、服务

功能齐全的区域农业综合服务中心,５０个以农业镇(乡)为服务范

围、服务功能多样的农业服务分中心,N 个各具特色的专业化农

业服务站点,形成“２０＋５０＋N”经营性服务网络.通过新建或改

造、整合提升现有资源,稳步推进建设,拓展服务半径,提升服务能

力.(责任单位:市农业农村委、市供销合作总社、各涉农区政府)

二、统筹构建服务体系.推动经营性服务多元化发展,支持有

条件的农业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

开展农机作业、农资供应、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经营性服务;支持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挥居间服务优势,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,壮大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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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集体经济;支持供销合作组织发挥渠道优势,拓展多种服务功

能.强化公益性服务保障,稳定机构队伍,提升人员素质,健全岗

位责任制度,加强基层农业公益性服务体系建设,提升公益性服务

效能.推动经营性服务和公益性服务有机结合,支持经营性服务

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、项目奖补等方式承担技术推广、教育培

训、应急救灾、林地养护、河道保洁等公共服务,支持公益性服务组

织依托社会化服务网络开展公共服务.(责任单位:市农业农村

委、市供销合作总社、市应急局、各涉农区政府)

三、提升拓展服务功能.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,拓

展多种形式的专项服务,加强农资供应、信息咨询、土地流转等产

前服务;提升全程机械化作业、农情监测、病虫草害和动物疫病防

控、智慧管理、水产养殖捕捞、设施运维、应急救灾等产中服务;延

伸农产品销售、农产品初加工、冷链仓储、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

等产后服务.促进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协调发展,区域农业综合

服务中心做强全程机械化作业核心功能,拓展３项以上其他专项

服务,具备“１＋X”综合服务功能,逐步提高全链条服务能力;农业

服务分中心、专业化农业服务站点做优特色专项服务功能,不断升

级拓展其他服务.(责任单位:各涉农区政府、市农业农村委、市粮

食物资储备局、市商务委、市供销合作总社)

四、创新主体运行机制.支持农村各类服务主体发挥技术、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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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、渠道、管理等优势,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.支持供销合作社系

统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挥自身优势,创新服务机制,通过股权投

资、用地入股、业务合作等方式参与经营性服务网点建设运营.支

持各类经营主体通过农机租赁等方式开展相关农业社会化服务.

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与农业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等合作,推

动农业社会化服务链条向纵深延伸.(责任单位:市农业农村委、

市供销合作总社、各涉农区政府)

五、建立服务标准规范.制定区域农业综合服务中心、农业服

务分中心和专业化农业服务站点的建设导则,明确建设内容、服务

功能等要求.制定相关经营性服务的服务规程和质量标准,规范

服务行为.制定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评价指标体系,建立农业社

会化服务主体名录管理制度.各涉农区可因地制宜进行细化.

(责任单位:市农业农村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各涉农区政府)

六、强化科技装备支撑.依托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,以农业产

业技术体系为支撑,创新农业科技服务机制,组建农业科技服务团

队,提升社会化科技服务能力.发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、农机报

废更新补贴政策效能,引导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购买先进适用、生

态环保、安全可靠的农业机械,加快急需适用农机研发应用,推动

农机装备迭代升级.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利用物联网、大数

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以及遥感、航拍、北斗导航等技术设备,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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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社会化服务数字化、智能化水平.推动建立全市农业社会化

服务综合信息平台,整合各类涉农服务资源,为广大农业经营主体

提供一体化服务,逐步实现服务供需线上对接、农机作业实时记

录、服务费用电子结算.(责任单位:市农业农村委、市经济信息化

委、市数据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供销合作总社、各涉农区政府)

七、优化完善扶持政策.加强统筹协调,强化农业服务类建设

用地、农业配套类设施农业用地等空间的规划和用地保障,高质量

落实空间资源配置.用好用足现有财政政策,符合条件的农业社

会化服务体系项目按照规定享受相关财政扶持政策.引导银行、

保险等机构创新开发专属金融产品和服务,加大对农业社会化服

务网点基础设施建设、农机购置、农机租赁的信贷支持,支持保险

机构开发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相关险种.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相

关技能人才培养和引进,将符合条件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纳入

重点企业服务范围,强化全方位服务保障.(责任单位:市规划资

源局、市财政局、上海金融监管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人才

局、市农业农村委、各涉农区政府)

八、加强行业指导管理.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评价分档,加

强动态管理.强化服务合同监管,推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.加强

农业社会化服务价格监管,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.支持建立市

农业社会化服务行业联盟,发挥其联系政府、服务会员、自律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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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作用.推动建立服务主体信用评价机制,服务主体信用记录依

法依规纳入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.(责任单位:市农业农村

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供销合作总社、各涉农区政

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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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９月１２日印发


